担  保  函

济南山东省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：

我公司招徕的游客共1人（名单附后），参加贵公司组织的2013年X月XX日至2013年X月XX日的韩国双船五日旅游。我公司承诺上述游客在境外期间尊重当地的风俗民情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并按时随团归国。如上述游客发生不遵守当地法律法规、滞留不归或延期回国的情形，我公司愿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后果，包括无条件的按每人   陆   万元人民币的标准向贵司支付违约金，以及赔偿因此给贵公司带来的其他经济和名誉损失，包括但不限于当地罚金、遣返费用等，并放弃抗辩权利。

本担保函为连带责任保证。所承诺支付的款项，我公司自上述团队归国入境之日起三日内全额付清。

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，由济南山东省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。

上述担保为不可撤销担保，自我公司盖章或我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之日起生效，担保期间为自我公司盖章之日起的两年。

附：客人名单

	NO
	姓     名
	性别
	年 月 日
	旅券番号

	1. 
	XX
	SONG GE
	男
	1991.07.12
	E20803707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

代表人：

公司联系电话：

2013年05月28日

备注：请盖公章、负责人签字，寄原件及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盖公章
